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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政會議討論案      提案機關：
觀 光 傳 播 局  

法 規 委 員 會 
 

案由：為修正「臺北巿觀光活動補助辦法」案，謹提請 審

議。 

說明： 

一、本辦法修正草案業經法規委員會九十八年五月二十

二日第四九一次委員會議審議通過，並提本府九十

八年六月二日第 1529次市政會議，惟因本會對於本

案補助對象認尚有疑義，而自行撤案。經觀光傳播

局就補助對象部分重行研議並修正部分文字，爰再

次提請審議。 

二、臺北市觀光活動補助辦法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自九

十五年十一月一日訂定發布，迄今近兩年，對促進

本市觀光發展、吸引國內外旅客來本市觀光，已達

相當成效。惟本市觀光產業發展蓬勃，觀光活動推

陳出新，現行辦法已不敷需要，擬修正本辦法，俾

利更有效與民間團體共同推動觀光活動。 

三、本辦法修正草案內容重點說明如下： 

（一）配合本府組織調整，主管機關修正為觀光傳播

局。（第二條） 

（二）規定觀光活動之範圍包括觀光相關活動、訓練、

推廣會或研討會。（第三條） 

（三）規定補助對象及不予補助之情形。（第四條、第

五條） 

（四）調整觀光傳播局受理申請日期，並增訂觀光傳播

局必要時得另訂受理申請時間。（第六條） 

（五）為利於審查作業，及考量經費之稀有性，調整申

請案之審查事項，並將申請單位提出之回饋內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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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入審查範圍。另評審委員會進行審查時，新增

申請補助者應派計畫主持人到場簡報。（第九條） 

（六）考量會計實務需要，並簡化作業程序，撥款方式

統一採事後核撥方式辦理。另規定逾期繳交成果

報告書之扣減補助款比率。（第十條） 

（七）為使觀光傳播局與受補助對象權利義務關係明

確，規定受補助活動應將觀光傳播局列為協辦單

位及刊載觀光傳播局規定之訊息。（第十二條） 

（八）針對補助對象違規情節之不同，規定觀光傳播局

得於核准補助處分載明附款，並分別訂定撤銷補

助處分及廢止原核准之全部或部分補助處分等

規定。（第十四條） 

（九）因應實務作業需要，修正部分文字。（第一條、

第五條、第七條、第八條、第九條、第十條、第

十一條、第十三條、第十五條、第十六條） 

四、檢陳本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一份。 

擬辦：提請審議通過後發布施行，並依地方制度法第二十

七條第三項第二款分別函送行政院備查及臺北市議

會查照。 

決議： 


